附件2：

11县（区）城镇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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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相应险种待遇申请所需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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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员审核





专职分管副局长（专职负责人）复核





医保局局长（负责人）审签





提交基金拨付申请和待遇支付明细表报市医保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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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遇核发至个人








